
可以
不可以

我的照片和資料，
可以在哪裡使用。



照片利用告知＊
每個人可以想一想，再決定自己的照片，
要不要給別人看，要不要給別人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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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收集＊
我的名字，我的生日，我爸媽的名字，
還有我其他家人的名字，
用很多方法，就可以找到這些資料。

身分證 身心障礙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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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口名簿



我答應給大家看的照片，請打勾V

□出去玩 □生活照 □社團課程

□復健 □照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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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

授權同意書＊

我可以自己寫下名字或蓋印章來決定我的

1.個人資料 2.相片 要不要給別人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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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



我答應我的照片可以放在哪，請打V

□機構網站

□機構刊物

□報紙電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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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公佈欄

□社群網站



機構不會把我的照片放在哪裡

交友網站情色書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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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條

機構不可以告訴別人，我的個人資料。

我的電話號碼

我的身分證號碼

我家的住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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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答應機構，
機構才可以告訴別人我的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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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條

機構幫我拍的照片，要機構同意，
我才可以把照片，放在網路上。

10



第 4 條

如果機構和我或我的家人，
有意見不一樣的時候，
大家就要一起到法院*，
請法官*來幫忙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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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
「臺灣士林地方法院」

法官
這個人在法院裡面工作，他會決定，
兩個吵架的人，是誰對，是誰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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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條

機構要用個人資料保護法*，
來知道和使用我的資料，
不能隨便讓別人知道和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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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是，

不能隨便讓別人知道我的資料，例如：

• 我的名字

• 我幾歲

• 我有多少錢

• 我的身體狀況

• 我的家人是誰

• 我的家人在哪裡工作



機構，如果要用我的個人資料，
要注意下面說的6點。

1. 機構要有符合規定的目的，
才可以用我的個人資料。

2. 機構要先告訴我，
才可以用我的個人資料。

3. 我可以查詢、修改、補充我的個人資料。

4. 我可以要求機構給我一份，
一樣的個人資料。

5. 我可以要求機構，停止用我的個人資料。

6. 我可以要求機構，
直接拿掉我的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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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機構要先告訴我，
才可以用我的個人資料。

1. 機構要有符合規定的目的，才可以用我
的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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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我可以查詢、修改、補充，
我的個人資料。

4. 我可以要求機構給我一份，
一樣的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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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我可以要求機構，
停止用我的「個人資料」。

不可以用我的個人資料

6. 我可以要求機構，
直接拿掉我的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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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條
我只答應機構將我的照片，
用在照顧我有關的事情上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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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要在紙本上寫下名字或蓋印章，
才表示我答應了。

我不可以用網路、打電話、嘴巴說，
表示是我答應了。

同意書



如果我答應機構使用我的照片，
我要寫下這些。

1. 自己寫下名字或蓋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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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



2. 使用我照片的機構
例如，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

3. 機構的負責人
例如，院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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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機構的地址
例如，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7號

5. 機構的電話
例如，261066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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